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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6〕38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有关工作的通知》、《安徽省市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等相关政策文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相

关要求，全面对接“十五五”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做好重大战略、重点建设项目的空间保障与落地实施，基

于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成果，对《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开展

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工作的编制范围与已批复的《总

体规划》范围一致，为宿州市行政辖区。



目的意义

主要目的

在严守国土空
间刚性管控底线的
前提下，破解规划
实施中空间布局与
发展需求不匹配、
重点项目落地存在
空间瓶颈等问题

严守底线，破解瓶颈

优化国土空间
规划分区，全面衔
接宿州市“十五五”
发展规划目标任务，
以及相关专项规划
重点项目的建设需
求

优化布局，精准衔接

提升规划的适
应性与可操作性，
推动规划从静态蓝
图向动态实施转变，
为城市近期发展与
重大项目落地提供
可靠空间支撑

动态实施，精准支撑

重要意义
满足发展动态需求，保障重大项目落地

锚定空间管控底线，提升安全保证韧性

优化空间治理结构，加强高效治理能力



底线约束，刚性管控

严守三条控制线，确

保不突破规划核心管控目

标，维护规划严肃性与权

威性

正向优化，提质增效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实现

产业更集中、生态更完善、

城镇更集聚

统筹衔接，协同传导

强化区域统筹与多规

合一，全面衔接“十五五”

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实

现规划要求传导贯通

依法依规，公众参与

严格遵循法定审批

程序，开展意见征询、规

划公示、专家论证等程序，

保障决策公开透明.

总体原则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的

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20号）

5.《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6.《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农

业农村部令第17号）

7.《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

8.《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

整完善有关工作的通知》

9.《安徽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编制指

南（试行）》

10.《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1.《宿州市2024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报告》

1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政策要求



三条控制线

规划分区

重点建设项目

其他空间管控边界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方案主要内容



结合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绿化专项规划“四类空间”
划定成果，优化耕地保护目标空间布局，确保耕地保护目
标不低于884.58万亩。坚持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调整，
通过统筹重点建设项目空间布局，推进耕地和园地连片布
局优化等措施，推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高效利用，
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内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不低于775.71万亩。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优化

三条控制线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小于1平方公里的图斑进行适当优

化、集中布局，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连通度；对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非生态功能用地进行适当优化，经评估

不具备生态功能的区域调整退出生态保护红线，并补划与

现有生态保护红线集中连片、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作

为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349.13平

方千米。

生态保护红线优化

三条控制线



三条控制线

结合城市发展方向、“十五五”规划重点产业项目空

间需求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布局，在城镇开发

边界总规模不突破582.11平方千米、扩展倍数不突破1.3

倍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空间布局、减少

15亩以下的碎小图斑数量，促进城镇建设用地适度集中、

产业相对积聚、资源集约利用。

城镇开发边界优化



城市绿线：规模不减少，服务范围不改变

城市蓝线：规模不减少，保障城市水系安全

城市黄线：根据相关部门更新数据细化落实

城市紫线：根据相关部门更新数据细化落实

其他空间管控边界



结合“三线”正向优化和用地布局优化调整，同步联动

调整规划分区，对市域规划分区边界进行优化维护，细碎地

块进行合并或划归邻近主导功能区，确保各规划分区之间边

界清晰、空间连片。维护后，市域划分为农田保护区、生态

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和矿产能源

发展区6个一级规划分区。

规划分区调整优化

规划分区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重点建设项目

确保布局规模和空间结构基本稳定，保障重大战

略、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更好落地实施。

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用地布局与居住用地布局；优化

绿地与开敞空间，提升人居品质；完善交通设施用地

布局，引导产业用地集聚。

为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对现行《总

体规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动态更新维护，从

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中删除53个已建成项目，更

新6个项目名称等信息发生变化的项目；全面梳理

“十五五”期间拟实施的重点建设项目，对于已明

确选址的项目统筹预留用地空间、明确管控要求，

选址未确定的，纳入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进行动

态管理，分类有效保障“十五五”期间规划重点建

设项目用地需求。



实施保障

健全传导体系

建立“市级统筹、县级落实、乡镇细化”
的分级传导机制，确保上位规划要求层层贯通
落实，规划体系协调统一。

加强实施监管

将动态维护方案的具体执行情况全面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加强规划实施的监测监管。

保障全生命周期管理

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对动态
维护方案编制、汇交、审查、实施等工作进行
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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